
关于做好资产支持证券 2019年定期披露工作

有关事项的通知

各市场参与人：

为做好疫情防控期间资产支持证券 2019年年度资产

管理报告和托管报告编制和披露工作，保护投资者合法权

益，根据《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

务管理规定》《关于做好当前上市公司等年度报告审计与

披露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

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信息披露指引》《机构间私募产品报

价与服务系统资产证券化业务指引（试行）》《机构间私

募产品报价与服务系统资产支持证券定期报告内容与格式

指引》（以下简称《定期报告内容与格式指引》）等相关

规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专项计划）管理人、

托管人等信息披露义务人应按照相关要求，积极采取措施

克服困难，依法依规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尽可能于 2020

年 4月 30日前编制和披露 2019年经审计年度资产管理

报告及相应期间托管报告，及时、公平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所披露的信息应当真实、准确、完整。



二、原始权益人、资产服务机构、增信机构、基础资

产现金流重要提供方、资信评级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

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资产证券化业务其他参与机构

应当积极配合信息披露义务人编制和披露定期报告，及时

向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的信息真

实、准确、完整。

三、管理人、托管人应按照《定期报告内容与格式指

引》及相关业务规则编制年度资产管理报告、托管报告。

管理人应按照不同基础资产类型的披露要求编制年度资产

管理报告，提高信息披露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因自身或者审计机构受疫情影响

无法完成审计工作，客观上不能按期披露 2019年经审计

年度报告的，应当于 2020年 4月 30日前发布年度报告

延期披露的临时报告（以下简称年报延期公告）,据实说明

延期披露的原因和依据、年度报告编制进展及预计披露时

间等情况，并就是否存在影响相关证券偿付的有关情形进

行充分风险揭示。相关审计机构应当就未能按时出具审计

报告的原因和依据、审计进展及预计完成时间等情况出具

专项书面说明，与年报延期公告一并披露。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延期披露 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

告的，可以在 2020年 4月 30日前先行披露 2019年资

产运行整体情况，所披露内容应当真实、准确、完整，不

得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不得与后续披露

的年度报告存在重大差异。信息披露义务人发布年报延期

公告后，应当尽快披露 2019年经审计年度报告，披露时

间原则上不晚于 2020年 6月 30日。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延期披露 2019年经审计年度资

产管理报告的，相关证券的 2019资产托管报告、定期跟

踪评级报告的披露时间可以相应顺延，但不得晚于年度报

告披露后的两个月。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相关机构应当实事求是、勤勉

尽责，本次定期报告披露如存在疫情影响之外的因素导致

不及时的情况，或披露内容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或发现信息披露义务人、资产证券化业务其

他参与机构及其人员违反相关业务规则的，报价系统将根

据相关规定对其实施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特此通知。  

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 4月 10日


